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为江苏常熟汽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汽饰”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就常熟汽饰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进行了审慎

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1 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992,424,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

民币 12,097,648.56 元（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80,326,351.44 元，

已由保荐机构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已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811 号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2、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所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常熟汽车内饰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30,211.84 30,211.84 

2 余姚年产 54.01 万套/件汽车内饰件项目 32,778.06 30,711.35 

3 上饶年产 18.9 万套/件汽车内饰件项目 26,519.22 26,519.22 

4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11,800.00 11,800.00 

合计 101,309.12 99,242.41 

二、本次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概况 

为了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向集团化管控模式下的运营管理转变，公司

名称已由“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并以自筹资金在常熟新设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常熟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全文简称“常熟常春”）。公司拟将可转债募投项目“常熟汽饰内饰件

生产线扩建项目”的后续实施主体变更为常熟常春，在此之前以上市公司为实施

主体已完成的基建工程除外。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常熟汽饰内饰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常熟汽饰 常熟常春 

（二）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常熟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常熟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MA22JL3E7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0-09-25 

营业期限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 俞霞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 苏州市常熟市海虞北路 288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饰



用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智

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软件开发；工业设计服务；汽

车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常熟市行政审批局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可转债募投项目“常熟汽饰内饰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实施主体，是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经济环境和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未改变募集资

金的用途及实施方式，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实施方式的变更，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1、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均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 

3、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

事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

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2、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系以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为前提，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常熟汽饰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铁               张  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